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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 101學年度 第2學期 第二次學生事務會議 紀錄 

 

一、開會時間：102年 06月 10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20分 

二、開會地點：行政教學大樓 5樓 515會議室 

三、主  席：陳學務長五洲                          記  錄：邱顯琦 

四、出列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 

五、張副校長思敏指導： 

本週重要活動為畢業典禮與圖書館暨體育博物館啟用典禮亦於當日開

館典禮，本人於今(6/13)日晨操，特別提醒請競技與技術學院同學務必注意

禮節並配合學務處完成典禮各項活動。 

陳學務長上任後，帶領學務團隊辦理多項的活動，有很多的創意與創

新；本學期有許多事情需要進行與運作，因此對於學務相關法規與條例需作

修改與調整，故今天有一些修案與宿舍改變，需要與大家溝通與討論，請各

位師長與同學不吝指教，謝謝。 

六、主席致詞： 

(一)102級畢業規劃說明：全體畢業生上台撥穗與正冠、舞台雙背板…等。 

(二)學生宿舍新作為調整說明：冷氣安裝、暑期集中住宿、說明會安排…等。 

七、工作報告： 

(一)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一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之法規計有

「本校學生宿舍輔導辦法」、「本校導師制度實施辦法」、「本校學生社團

補助經費辦法」、「本校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及「本校運動績優學生

獎勵辦法」，已公告於本處網頁，並以電子郵件轉知各系所承辦人；另

通過「102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合約書暨其保險保障內容」，目前由承辦

人辦理後續招標作業。 

(二)學務處各組重要業務報告，如附件-業務報告，補充說明如下： 

1.諮輔組-接獲教育部公文，須完成畢業生流向調查，已公告並通知同

學，請 各位師長協助宣導。 

2.課指組-本屆學生會會長改選，程序上有疑慮，會後將請學務長及現

任學生會會長商討重新改選事宜。 

(三)主席裁示： 

1.關於H7N9防疫，生輔暨健康組已擬定相關流程，將於校園安全會議提

案討論。 

2.學生宿舍損壞設備修繕，其有一定通報、請購及評估程序，需要時間，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二次學生事務會議 1020610 

2 

請同學諒解，相關單位會儘速完成修繕或新購；也請同學在使用設備

與設施實，能更加愛護與珍惜。 

3.學生宿舍熱水供應，由鍋爐改為熱棒系統，相對安全並節省經費，已

規劃繼續於一期與二期建置，並與校務基金借支辦理。 

4.總務處回應，學生宿舍前路面，將於今(102)年暑假期間進行修繕。 

5.請生輔暨健康組，預先規劃學生宿舍進、退宿動線及相關措施。 

八、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組 
案由：擬訂定「國立體育大學招收經甄試招生或單獨招生之身心障礙學生補助經

費審查實施細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使本校招收經甄試或單獨招生之身障生教育部補助經費作業完善

且經費有效運用，依據 101年 12月 24日臺特教字第 1010243682B號

令修正發布「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

點」第五條規定訂定，如附件 1-1。 

(二)業經 102年 5月 3日本校 101學年度特殊教育工作實施計畫座談會議

討論訂定，會議紀錄如附件 1-2。 

(三)本實施細則草案如附件 1。 

辦法： 

擬討論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議： 

(一)修正文字後照案通過，如附件三-1。 

(二)請諮輔暨校友組將「教育部甄試經費補助款現有設備清單」提供給各

系所參考。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暨健康促進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章程」，提請 討論。 

說明：(一)刪除組織與職掌第三款，並新增獎懲辦法第二及第三條文，以利更加

有效的規範宿委會組織及運作。 

(二)本組織章程修正草案如附件 2。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學生宿舍設置自治幹部，成立

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以下簡稱

宿委會），設會長 1 人、副會長 2

人、各樓樓長 1 人。任會長、副

會長、樓長以上幹部須住宿滿 1

學生宿舍設置自治幹部，成立

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以下簡稱

宿委會），設會長 1 人、副會長 2

人、各棟宿舍長 1人、各樓樓長 1

人。任會長、副會長、宿舍長、

刪除各棟宿舍長 1

人之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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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對宿舍事務具相當體認

者；…… 

樓長以上幹部須住宿滿 1 年以

上，對宿舍事務具相當體認

者；…… 

第一條 組織與職掌 

一、會長： 

(一)協助生輔組組長維持全

宿舍整潔、秩序與安全。 

(略) 

(七)協助生輔組辦理住宿申

請、宿舍分配相關事宜。 

(略) 

 

一、會長： 

(一)協助生輔組組長維持全

宿舍整潔、秩序與安全。 

(略) 

(七)協助生軍組辦理住宿申

請、宿舍分配相關事宜。 

(略) 

新增「第一條 組織

與職掌」 

 

 

 

 

第一款第七項生軍

組改為生輔組。 

 

第一條 組織與職掌 

 (刪除條文) 

 

 

 

 

 

 

 

 

三、樓長： 

(略) 

 

三、宿舍長： 

(一)督導所屬宿舍幹部與住

宿生做好安全、整潔、秩

序維護工作。 

(二)對所屬樓長、室長負有聯

繫、督導與考核之責。 

(三)傳達校令及各項規定，督

導同學遵行。 

(四)發現非住宿人員立即查

報。 

(五)特殊問題及偶發事件之

報告與處理。 

(六)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四、樓長: 

(略) 

 

刪除第一條第三

款，並將第四款改列

第三款。 

第一條 組織與職掌 

四、舉辦學生宿舍及緣園活動

時，依活動大小宿委會幹部需

派 3~5人到場協助且會長、副

會長至少 1人到場協助，並由

會長於活動前 1 週將名單交

給承辦人。 

五、宿委會幹部於進退宿期間協

助宿舍相關人員辦理進退宿

相關事宜。 

 

(新增條款) 

(新增條款) 

 

新增第四款及第五

款，增訂宿委會協助

宿舍各項活動事宜。 

第二條 獎勵與保障 

一、宿委會幹部可保障當學年及

下學年住宿資格。 

二、宿委會會長及副會長表現優

異，經學務長召開宿委會考核

(新增條文) 新增條文，增訂宿委

會幹部獎懲機制，以

吸引更多優秀人才

為宿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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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後，可全額減免下學期住

宿費。 

三、宿委會樓長表現優異，經學

務長召開宿委會考核會議

後，可半額減免下學期住宿

費。 

第三條 宿委會幹部如違反學生宿

舍輔導辦法第十條第七

款、第八款或相關規定退

宿者，除追繳當學期住宿

費外，並取消保障下學年

住宿資格。 

第四條 宿委會幹部如有退宿者，

會長、副會長由宿委會幹

部投票推選代理人，樓長

由會長及副會長推薦適任

人選。 

(新增條文) 

 

 

 

 

 

(新增條文) 

 

第五條 本辦法經學務處學生事務會

議通過並報請學務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六、本辦法經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並

報請學務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原第六款改列第五

條。  

辦法： 

擬討論通過報請學務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議： 

修正文字後通過，如附件三-2。 

提案三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暨健康促進組 

案由：擬訂定『國立體育大學學生宿舍「緣園」使用管理規則』，提請 討論。 

說明：(一)為加強本校學生宿舍附設「緣園」場所之使用安全與管理維護，發揮

使用功能，以提昇本校住宿生活品質，特訂定本管理規則。 

(二)本管理規則草案如附件 3。 
辦法： 

擬討論通過報請學務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議： 

修正文字後通過，如附件三-3。 

提案四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擬修訂「國立體育大學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請 

討論。 

說明：(一)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 

(二)本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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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每一社團以聘任一位指導老

師為原則，並以本校教師為

優先，擔任無給職義務指

導。若本校無相關專長領域

之教師，方得聘請專業知

識、專長或經歷與社團宗旨

相符合之外聘指導老師，每

學期支給指導費，由學務處

經費支應，指導費額度由課

指組視年度經費預算及外聘

指導老師人數試算後簽請校

長核定，惟每人每學期支給

之 指 導 費 最 高 以 新 台 幣

5,000元為限。 

三、每一社團以聘任一位指導老

師為原則，並以本校教師為

優先，擔任無給職義務指

導。若本校無相關專長領域

之教師，方得聘請專業知

識、專長或經歷與社團宗旨

相符合之外聘指導老師，每

學期支給指導費，由學務處

經費支應，指導費額度由課

指組視年度經費預算及外聘

指導老師人數試算後簽請校

長核定。 

擬依據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訂定本聘任

辦法指導費之支給

基準為：每人每學期

支給之指導費最高

以新台幣 5,000 元

為限。(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第 9條第 1

項:學校得以第七條

所定收入及學雜費

收入，支應編制內教

師、比照教師之專業

技術人員、研究人員

本薪（年功薪）、加

給以外之給與及編

制外人員人事費；其

支給基準，由學校定

之。) 

八、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與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並簽

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八、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

過，並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因指導費支給基準

需提交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方得辦理核發，擬

修正本條條文。 

辦法： 

擬討論通過後，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

公佈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如附件三-4。 

提案五                                        提案單位：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績優學生獎勵辦法」，請 討論。 

說明：(一)為符現行學術與行政組織編制名稱。 

(二)本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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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運動績優學生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五、審查組織 

本校……由學生事務長、競技

學院院長、競技與教練科學研

究所所長、陸上系主任、球類

系主任、技擊系主任、運動訓

練中心中心主任與主計室主

任組成，…… 

五、審查組織 

本校……由學生事務長、競技

學院院長、教練研究所所長、

運動技術研究所所長、陸上系

主任、球類系主任、技擊系主

任、運動訓練中心中心主任與

會計主任組成，……  

1.教練研究所所長

與運動技術研究

所所長業於 101

學年度起合併為

「競技與教練科

學研究所」。 

2.自 102 年 1 月 1 日

起本校「會計室」

改置「主計室」。 

辦法： 

擬本會議討論通過再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

定公佈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如附件三-5。 

提案六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暨健康促進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國立體育大學學生宿舍輔導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一) 因應本年度學生宿舍三期部份樓層裝設冷氣，將比照 7 樓住宿費收

費標準辦理。 

(二)本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 6。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宿舍輔導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宿舍申請與分配 

(略) 

七、住宿申請表未依規定時間內

繳交至生輔組，則該年度不予

申請及計算分數。 

第四條 宿舍申請與分配 

(略) 

(新增條款) 

新增第七款 

落實電腦及紙本作

業一致性及公平

性。 

第六條 住宿費繳（退）費規定 

一、申請分配宿舍應住滿一學

年，分上、下學期繳費，收費

標準如下﹕ 

(一)暑期未住宿者（各系所當年

畢業班隊或延修學生）： 

一期宿舍群英樓（4 人一

間）：每學期收費新台幣

第六條 住宿費繳（退）費規定 

一、申請分配宿舍應住滿一學

年，分上、下學期繳費，收費

標準如下﹕ 

(一)暑期未住宿者（各系所當年

畢業班隊或延修學生）： 

一期宿舍群英樓（4 人一

間）：每學期收費新台幣

因應本年度學生宿

舍三期部份樓層裝

設冷氣，將比照 7

樓住宿費收費標準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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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0 元整。 

二期宿舍育英樓（2 人一

間，限女性）：每學期收

費新台幣 6,200 元整。 

三期宿舍精英樓（2 人一

間）：每學期收費新台幣

7,170 元整；冷氣房間每

學期收費新台幣 8,920元

整。（以上收費住宿期限

不含次年 7月 1日至 8月

31 日，若次年 6 月 24 日

前未完成退宿手續者租

金將由保證金扣抵，並以

校外人士每日 200 元計

算。) 

5,350 元整。 

二期宿舍育英樓（2 人一

間，限女性）：每學期收

費新台幣 6,200 元整。 

三期宿舍精英樓（2 人一

間）：每學期收費新台幣

7,170 元整；七樓每學期

收費新台幣 8,920元整。

（以上收費住宿期限不

含次年 7月 1日至 8月 31

日，若次年 6 月 24 日前

未完成退宿手續者租金

將由保證金扣抵，並以校

外人士每日 200元計算。) 

第十條 住宿考核 

(刪除) 

九、其他違規行為依情節比照前

例規定辦理。 

十、本校住宿學生之住宿申請基

本點數，大學部、研究生（碩、

博班）為 75 點、延修生（大

學部或博士班五年級以上、碩

士班三年級以上）為 65 點。 

第十條 住宿考核 

九、該樓層或該寢室有前述違規

行為無人承認時，得連坐扣

點。 

十、其他違規行為依情節比照前

例規定辦理。 

十一、本校住宿學生之住宿申請

基本點數，大學部、研究生

（碩、博班）為 75 點、延修

生（大學部或博士班五年級以

上、碩士班三年級以上）為

65 點。 

1.刪除第九項連坐

扣點。 

2.原第十條第十項

及第十一項序號

往前調整。 

辦法： 

擬討論通過報請學務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議： 

修正文字後通過，如附件三-6。 

提案七                                  提案單位：生活輔導暨健康促進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體育大學學生暑期住宿管理辦法』，請 討論。 

說明：(一) 因應本年度學生宿舍三期部份樓層裝設冷氣，將比照 7 樓住宿費收

費標準辦理。 

(二) 本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 7。 

國立體育大學學生暑假住宿管理辦法修正條文 

建 議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柒、場地設備 柒、場地設備 因應本年度學生宿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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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學生宿舍部份寢室依學

生意願規畫為冷氣房間，其

收費比照三期宿舍七樓之

收費。 

一、本校第三期宿舍 7樓冷氣雙

人房；女生約 40 個床位、

男生約 50 個床位或第一、

二期宿舍因暑假退宿整間

之空房(無冷氣)。 

期部份樓層裝設冷

氣，將比照 7 樓住宿

費收費標準辦理。 

捌、收費標準 

一、學生： 

（一）暑假全期除冷氣房間每人收

費為新台幣 3,000 元整，其

餘住宿費每人收費新台幣

2,000元整。 

(二) 非全期住宿者，冷氣房間

收費每人每月為 1,500 元

整，其餘為每人每月收費

新台幣 1,000元整。 

(三)短期住宿者，冷氣房間，每

7 天新台幣 500 元整，其

他房間，每 7天新台幣 300

元整，未滿 7天以 7天計。 

(略) 

三、以上收費不含電費…電卡請

自行至委託銷售點購買。 

捌、收費標準 

一、學生： 

 (一)暑假全期住宿收費新台幣

2,000 元整，除三期宿舍精英

樓 7樓為收費新台幣 3,000元

整。 

(二)非全期住宿者，每月收費

新台幣 1,000 元整，除三

期宿舍精英樓 7 樓收費為

1,500元整。 

(三)短期住宿者，每 7 天新台

幣 300元整，未滿 7天以 7

天計。 

 

(略) 

三、以上收費不含電費…電卡

請自行至學苑福利社購

買。 

1.比照 7 樓收費標準辦

理。 

2.電卡自委託銷售點購

買。 

3.增加短期住宿冷間與

非冷氣房間收費標

準。 

辦法： 

擬討論通過報請學務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議： 

修正文字後通過，如附件三-7。 

八、臨時動議： 

學生會:體適能中心的收費標準為何?是否應比照游泳池-教職員及學生應同一收

費標準? 

主席裁示：請本會議承辦人轉請運動保健學系回覆。 

九、散會：下午 2時 35分 


